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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 

申请转让保荐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51 号）核准，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10 亿股优先股，其中第一期发行不超过 7.3 亿股，第二期发行不超

过 2.7 亿股。本次优先股采用分期发行方式，本期优先股为本次优先股的第二期

发行（以下简称“本期发行”或“本期非公开发行”），规模为 2.7 亿股。发行

人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共发行了 2.7 亿股优先股，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完成了募

集资金专户的验资，并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分别登记至上述获配的特定投资者名

下。 

为本期发行，发行人已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作为本期发行的联

席保荐机构（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保荐机构认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本期发行符合发行人2018年10月29日2018年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2019

年 1 月 4 日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

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联席保荐机构特推荐其优先股在贵所转让。现将转让的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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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中文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BANK OF CHINA LIMITED 

证券信息：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股票代码：601988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股份代号：3988 

 境外优先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BOC 2014 PREF 

 股份代号：4601 

 境内优先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中行优 1 

 
 

证券代码：360002 

 境内优先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中行优 2 

 
 

证券代码：360010 

 境内优先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中行优 3 

 
 

证券代码：360033 

法定代表人： 刘连舸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1983 年 10 月 31 日 

变更注册日期： 2004 年 8 月 26 日（股份制改造） 

注册资本： 294,387,791,241 元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818 

联系电话： 010-6659 6688 

国际互联网网址： http://www.boc.cn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二）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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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2 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中国银行正式成立。从 1912 年至 1949

年，发行人先后行使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国际贸易专业银行职能。1949

年以后，发行人长期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开展

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汇业务。改革开放以来，发行人充分发挥长

期经营外汇业务的独特优势，成为国家利用外资的主渠道。1994 年，发行人改

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004 年 8 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2006 年

6 月、7 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

国内首家“A+H”发行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继服务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

后，2017 年中国银行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成

为中国唯一的“双奥银行”。2018 年，中国银行再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唯一连续 8 年入选的金融机构。 

（三）主营业务 

中国银行主要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

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

售汇；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

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外汇信用卡的发行和代理国外信用

卡的发行及付款；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国际贵金

属买卖；海外分支机构经营当地法律许可的一切银行业务；在港澳地区的分行依

据当地法令可发行或参与代理发行当地货币；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

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21 日）。 

（四）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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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22,266,024 21,267,275 19,467,424 18,148,889 

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 12,257,784 11,515,764  10,644,304 9,735,646  

负债合计 20,358,572 19,541,878 17,890,745 16,661,797 

其中：吸收存款 15,644,634 14,883,596 13,657,924 12,939,7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790,418 1,612,980 1,496,016 1,411,6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276,733 504,107 483,278 483,630 

营业支出 -124,664 -275,622  -261,049  -263,619 

营业利润 152,069  228,485 222,229 220,011 

利润总额 152,558 229,643  222,903 222,412 

净利润 121,442 192,435 184,986 184,05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14,048 180,086 172,407 164,57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94 662,358 406,136 182,0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224 -182,493 -505,090  -246,3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58 229,337 65,584 -1,71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净额 -168,734 729,848 -60,495 -32,831 

4、主要财务及监管指标 

单位：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 目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净资产收益率 1 14.56% 12.06% 12.24%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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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526,628 1,465,769 1,356,088 1,280,841 

一级资本净额 1,749,305 1,575,293 1,461,090 1,384,364 

资本净额 2,087,358 1,922,350 1,725,330 1,609,53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21% 11.41% 11.15% 11.3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85% 12.27% 12.02% 12.28% 

资本充足率 15.33% 14.97% 14.19% 14.28% 

不良贷款率 2 1.40% 1.42% 1.45% 1.46%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3 177.52% 181.97% 159.18% 162.82% 

成本收入比 4 24.63% 28.09% 28.34% 28.08% 

净息差 5 1.83% 1.90% 1.84% 1.83% 

注： 

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普通股股东）权益加权平均余额×100%。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10〕2 号）的规定计算； 

2、不良贷款率＝期末不良贷款余额÷期末客户贷款总额×100%，计算不良贷款率时，客

户贷款不含应计利息； 

3、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期末贷款减值准备÷期末不良贷款余额×100%，计算不良贷款

拨备覆盖率时，客户贷款不含应计利息； 

4、成本收入比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财金〔2016〕35 号）的规定计

算； 

5、净息差＝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平均余额为发行人管理账目未经审

计的日均余额； 

二、本期优先股的发行情况 

（一）本期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在境内发行的优先股，总数不超过 10 亿股，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1,000 亿元。其中，第一期发行优先股总数 7.3 亿股，总额人民币 730 亿

元；第二期发行优先股总数 2.7 亿股，总额人民币 270 亿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境内优先股将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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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 

本次境内优先股向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每次发行对象不超过二百人，且

相同条款优先股的发行对象累计不超过二百人。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

授权（可转授权），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按照国内市场发行规则确定发行

对象。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境内优先股。 

（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发行的优先股每股票面金额（即面值）为壹佰元人民币，按票面金额平

价发行。 

（五）票面股息率 

本期境内优先股采用分阶段调整的票面股息率，票面股息率为基准利率加固

定息差，设置股息率调整周期，在本期境内优先股发行后的首 5 年采用相同股息

率，随后基准利率每 5 年重置一次，每个调整周期内的票面股息率保持不变，固

定息差为本期境内优先股发行时票面股息率与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值，且在存续期

内保持不变。 

优先股发行时的基准利率指本期优先股发行缴款截止日（不含，即 2019 年

8 月 29 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他网站，以下同）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

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5 年的中国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

到 0.01%）；票面股息率重置日的基准利率为本期优先股票面股息率重置日（不

含，即本期优先股发行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五年的当日，8 月 29 日）前 20 个交易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5

年的中国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如果重置日前 20 个

交易日待偿期为 5 年的中国国债收益率不能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显示，则以本期优

先股股息重置日前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可获得的最近 20 个交易日的待偿期为 5 年

的中国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作为该重置日的基准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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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优先股的票面股息率通过市场询价确定为 4.35%，其中基准利率为

2.94%，固定息差为 1.41%。本期境内优先股的股息率不得高于发行前发行人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 

（六）募集资金 

本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

费用 9,89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6,990,110,000 元。所有募集资

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说明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51 号）核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境

内优先股发行情况报告书（第二期）》，发行人本期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优

先股的数量为 2.7 亿股，按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发行，票面股息率为 4.35%，

发行对象为 14 名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

者。 

（二）2019 年 8 月 29 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

（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 60100080_A03 号），截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发行

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7,0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已支付的

发行费用人民币 5,940,000 元后，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将人民币 26,994,060,000 元缴存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

专户内，所有募集资金以人民币形式汇入该账户。截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上述实

收募集资金尚未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3,950,000 元，实收募集资金扣除该

等发行费用后，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990,110,000 元。 

（三）发行人本期发行已聘请中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作为联席保荐机构，

其为已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机构名单，同时具有上交所会员资格的

证券经营机构。中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已分别指定马小龙和王琛、董雯丹和刘

 
1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

修订）》的规定确定，以归属于发行人普通股股东的口径进行计算。 



 

8 

国强作为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期发行的保荐工作，上述四名保荐代表人为经中

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代表人名单的自然人。 

综上所述，联席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已依法完成本期发行，发行结果真实、

合法、有效，具备本次申请转让的实质条件。 

四、联席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一）联席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1、中信证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中国银行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经核查，截至2019年6月30日，中信证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

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7%

的情形。 

2、中银国际证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中国银行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 37.14%的股权；发行人副行长

林景臻为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董事长。 

中银国际证券在推荐发行人本次优先股发行时，已经联合中信证券共同履行

保荐职责，且中信证券为第一保荐机构，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会影响中银国际证券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联席保荐机构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1、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中信证券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汇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1.64%的股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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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重要关联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 0.01%股权。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中银国际证券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除“1、中银国际证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

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所述情况外，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其

他持有中银国际证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 7%的情

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会影响中银

国际证券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三）联席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情况外，联席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

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的情况。 

（四）联席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除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正常的商业

银行业务之外，联席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存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关于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其他关联关系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联席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影响保

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上述情形不影响联席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中国银行的联席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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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的相关

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联席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保荐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联席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转让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

义务。 

（三）联席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转让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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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3、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4、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发行人予以更正或补

充，发行人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6、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

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7、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发行人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8、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9、在持续督导期间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督促发

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0、制定对发行人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

检查工作质量。 

11、发行人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情形的，保荐机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

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发行人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 

（二）保荐协议对联席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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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对发行人募集文件行进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联席保荐机构其他工作人员或联席保荐机构聘请的中

介机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

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3、可事前审阅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的信息披露文件；要求发行人或相关当

事人及时提供其发表独立意见所必需的资料，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经发行人事

先认可的工作人员定期查询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4、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可对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

检查报告，联席保荐机构进行现场核查需事先取得发行人的同意，并确保不影响

发行人正常营业、工作秩序；可核查监管部门关注的发行人或相关当事人的事项，

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共同核查：联席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

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

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联席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1、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配合联席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

责，保证向联席保荐机构提供的文件和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并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2、发行人应支持、配合联席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导工作，为联席保荐机构

的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提供联席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作、发表独立

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 

3、发行人负责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督促该等中

介机构参与尽职调查并配合联席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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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10-6083 3725 

传真：010-6083 3930 

保荐代表人：马小龙、王琛 

项目协办人：庄子听 

项目经办人：张利才、宫海韵、周翔、庄严、伍玲君、常宇、贾天予、徐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住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电话：021-2032 8000 

传真：021-5888 3554 

保荐代表人：董雯丹、刘国强 

项目协办人：庆馨 

项目经办人：王冰、章骏飞、贺自强、何舟、孔祥玉、许力丹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人意见及声明 

综上，联席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申请转让符合《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

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先股业务

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优先股申请转让的条件。 

鉴于上述内容，联席保荐机构推荐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发行的优先股

在贵所转让，请予批准。 






